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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彩虹精化”或“公司”

)

股票

(

证券简称

:

彩虹精化

,

证券代码

:

002256)

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

6

月

21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

1

、

2016

年

6

月

18

日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了《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

提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拟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471,162,968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30

股。具体

详见

2016

年

6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57)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

表提议人及参与讨论董事的个人意见

,

并非董事会决议

,

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的事项

;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5

、经查询

,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

6

、经查询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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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

年

6

月

20

日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披露了《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57),

拟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471,162,968

股为基数

,

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30

股。

2016

年

6

月

20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

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中小板关注函【

2016

】第

106

号

)(

以下简称“《关注函》”

),

深交所对公司

披露的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高度关注

,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

,

现对相关问题回

复如下

:

一、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素

,

详细分析确定该分配方案的理由和合理性

,

并说明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是否相互匹配

;

回复

:

(

一

)

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合理性

1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低碳、环保、节能”的经营理念

,

走同心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核心业务涉及新材料、新能源、环保

等多个领域

,

初步形成了精细化工、生物基降解材料、室内环境治理、新能源

(

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运营、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储能

)

四大业务板块共同发展的局面。其各业务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如下

:

(1)

所处行业特点

①

精细化工行业的特点

由于目前精细化工行业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方面

,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生活消费品

,

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

,

因此精细化工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②

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的特点

生物降解材料是石油资源的替代

,

应用于石化塑料、化纤、橡胶等领域

,

这些领域的产品已经深入社会的

各个方面

,

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③

室内环境治理行业的特点

对于室内环境的治理是居民生活过程中日常的、持久的需求

,

且需求是全国性

,

不受季候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④

新能源行业的特点

1)

太阳能发电行业的特点

目前

,

光伏行业处在发展阶段

,

光伏发电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发电成本

,

政府政策扶持是影响需求的决定

性因素。在此阶段

,

光伏行业的景气度与政府政策紧密关联

,

会因政策骤变而产生剧烈的波动。

随着技术不断提高

,

光伏行业的逐渐成熟

,

政府扶持力度也将逐渐降低

,

此时光伏行业仍将存在一定程度

的周期性。

2)

新能源汽车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储能行业的特点

政策驱动

,

行业未有成熟商业模式

,

但市场前景广阔。

(2)

所处发展阶段

①

在精细化工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气雾剂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

,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

在品牌和技术具有领先的优势。多年来公司的气雾漆产品一直处于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

②

在生物降解材料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虹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虹彩”

)

致力于降低环境污染

,

提供低碳、环保

生物基材料制品。深圳虹彩引进了行业领先技术

,

并注重产品和技术的研发

,

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

,

注重

产品质量的把控

,

汇聚国内高科技人才

,

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

,

积极开展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先后推出多款

生物基塑料制品

,

并成功实现产业化。深圳虹彩产品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

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

,

是中国生物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和生物基降解材料

SAC/TC380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单

,

已成为中国领先的生物基降解材料供应商之一。

③

在室内环境治理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专业从事室内污染治理产品开发及服务

企业之一

,

是市场上少数既能提供室内污染环境治理解决方案

,

又具备净化材料类产品和空气净化器类产品

的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全业务提供商。

④

在新能源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1)

在太阳能发电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前期

,

以光伏电池等组件生产制造为主

,

国内从事光伏电站或分布式发电

等太阳能光伏发电业务的企业较少。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

2010

年以后方进入快速发展期

,

目前真正形成规模

的企业尚不多。公司

2013

年开始筹划光伏发电业务

,2014

年正式进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

2)

在新能源汽车运营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政策驱动

,

行业刚刚起步

,

公司已进入初期运营阶段

,

具备参与竞争实力

,

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3)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政策驱动

,

行业进入初期发展阶段

,

公司投资进入充电桩运营行业

,

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4)

在储能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百能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电力储能为核心技术的新能源解决方案提供

商

,

是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单位

,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及中关村金种子企业

,

曾于

2014

年

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颁发的气候创行者奖项

,

是我国最早从事锌溴液流电池开发并具备规模化生产能

力的企业。

(3)

主要经营模式

①

精细化工经营模式

精细化工系列产品采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

②

生物基降解材料经营模式

生物基降解材料采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

③

室内环境治理经营模式

室内环境治理业务采用自主研发、设计、推广、销售

,

空气净化设备主要由外协厂家生产的经营模式。

④

新能源经营模式

1)

太阳能发电经营模式

公司在获得地面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核准文件或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并具备施工条件

后

,

与具有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签署

EPC

总包合同

,

由

EPC

总包方负责组织工程设计、采购原材料、工程施工

等事项

,

验收合格后交由公司运营管理。

2)

新能源汽车运营、充电桩及储能运营模式

公司通过储能、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投资运营的布局

,

形成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新能源运营生态圈。

2

、利润分配理由和合理性

公司业务涉及精细化工、生物基降解材料、室内环境治理、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运营、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及储能领域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

结合公司当前的股本规模、经营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

,

为合理回报广大投资者

,

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的前提下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

及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

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该预案充分考

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

关承诺。该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

其实施不会造成公司的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

二

)

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的匹配性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82,648,847.75

元。

2016

年

5

月

,

公司实施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约

15.29

亿元

,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156,339,468

元

,

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及新增股

本后

,

约

13.64

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

,

公司预计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61.12

万元到

7,327.23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

长

100%

到

120%

。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

在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利益和合理诉求的情况下

,

结

合公司当前的股本规模、经营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

,

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提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上述利

润分配预案增强了公司股票流动性

,

优化了股本结构

,

让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

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

,

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二、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

并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2015

年修订

)

》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

;

回复

: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8

日收到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向董事会提交的《关于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提议及承诺》。收到上述函件后

,

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的要求

,

于

2016

年

6

月

19

日上午组织公司

4

名董事

(

超过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

)

就上述事项进行讨论

,

并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规定对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了登记

,

并于

2016

年

6

月

19

日晚间及时向市场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

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

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

并向深交所及时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

,

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第

7.7.18

条的要

求

,

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

除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陈永弟先生及公司部分董监高合伙成立的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认购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外

,

未发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有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

回复

:

本次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情况如下表

: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郑畅、严秀儿、何咏诗、胡栋梁、郑彬彬

民生证券：黄彤

鑫鼎基金：刘磊

研股金融信息：李会媛

浙银资本：侯庆壮

长江证券：张垚

上元资本：雷志强、温宇婷、廖敏、江昊天

联讯证券：许宏伟

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姜中令、李行

全景网：任银哲

华泰证券：丁宁、何昕

怀真资管：程琳

申万菱信：任琳娜

华富基金：高靖瑜

华鑫证券：匡欣

招商证券：韩家盛、冯正勇、陈睿、杨宛铭

同创金鼎：李静

九如投资：翟蕴理

平安证券：皮秀

金鼎资本：李清华

第一创业证券：袁微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实地调研

国泰君安：洪荣华、胥本涛、王浩、李子渊

易方达基金：刘武

东方证券：惠博闻

泓德基金：刘斐

中证信证券：陈志聪

沃胜资产：邓皓谦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王理廷

长城证券：刑卫军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实地调研

广发基金：郑澄然

中投证券：王雪峰、阮巧燕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实地调研 宝盈基金：侯嘉敏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实地调研

深圳民森：张庭坚、熊杰、孟家富

ＳＭＣ

中国基金：张文敏

徐生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实地调研

国信证券：谢琳、吴晓冰、王兵、孔轩、杨辉、詹俊鹏、王柱

栋、倪黎黎

国泰君安：邱子良、田超、方子斌、缪欣君

中泰证券：李振亚、方闻千

宝盈基金：韦蕾

天格资产：郭小丹

华润元大基金：张磊

合正普惠投资：张杰

泓德基金：姜瑛

新沃基金：陈书炎

东方证券：梁爽

圆亨基金：邹锋

鹏城基石：钱翔

瀚信资管：李君

怀新投资：卢影

中投盈科基金：罗敏

东方港湾：张珣

光大永明资产：于越

万杉资本：谷子樵

鹏华基金：金笑非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 实地调研

浙商证券：杨藻

银河证券：沈海兵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4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B股 编号:临2016—035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１

元（含税）。

●Ａ

股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

元；

Ｂ

股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

●Ａ

股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

ＲＱＦＩＩ

）、沪股通股东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０９

元；

●Ｂ

股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非居民企业股东

Ｂ

股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３７３

美元；居民个人股东

Ｂ

股每股

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Ａ

股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Ｂ

股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二）发放范围：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

，

７５２

，

７７３

，

７５８

股为基数，拟对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１７

，

５２７

，

７３７．５８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实施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Ｂ

股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Ｂ

股股东（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６

月

２７

日）。

五、实施办法

１

、下列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

派发。

３

、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说明

（

１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１

元；对个人持股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１

元。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持有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按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

定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０９

元。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ＲＱＦＩＩ

利润分配实施方法参照

ＱＦＩＩ

。

（

３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股东

（“沪股通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财税［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通知》”），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９

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

照财税［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４

）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

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１

元。

４

、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说明

持有

Ｂ

股的股东，根据相关规定，按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

１

：

６．５５３１

）计算，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含税）。持有

Ｂ

股的股

东，公司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

１

）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Ｃ９９

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

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向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

东发放

２０１５

年度现金红利时，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该部分股东按税后金额发放现金红利每

股

０．００１３７３

美元。

（

２

）

Ｂ

股居民个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Ｃ１

的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对个人持股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３

）

Ｂ

股非居民个人股东（即外籍个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于

Ｃ９０

的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

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０１５２６

美元发放。

六、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杨浦区国权路

３９

号财富国际广场（金座）

１８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４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５０７１８８９

转

５８８

或

６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３５０８０１２０

七、备查文件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

平涛先生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林平涛 是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之日止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１．０８％

投资

合计

－－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 －－ －－ １１．０８％ －－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林平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巧婵女士、林长浩先生、林长青先生、林长春先生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２２

，

４２８

，

０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２５％

，其中林平涛先生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

份合计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１１．０８％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０％

；林长春先生办理了质押式回

购交易的股份合计

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３５．８１％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002531� � � �公告编号:2016-055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４０４

号文核准。本次

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首期发行，基础发行规模为

４

亿元，同时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４

亿

元（含

４

亿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本期

债券询价利率区间为

３．８０％－５．６０％

，根据向合格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

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００％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６

月

２４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

考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５４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6月22日

股票简称:京投发展 股票代码:600683� � � �公告编号:临2016-037

债券简称:14京银债 债券代码:122382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名称由原“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公开发行

的公司债券名称“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保持不变，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不变。公司名称变

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债券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名称变更对公司债券无影响说明的公告》（临

２０１６－０３３

）。

由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发行的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因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为周日，故顺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开

始支付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

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４

京银债，代码

１２２３８２

。

３

、发行人：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

７．７９

亿元，

３

年期。

５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０７７

号文件批准发行。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７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４．８０％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８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止。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６

月

２６

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０

、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每

次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１

、本年度计息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４．８０％

。

３

、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截至上述

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４

、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付息方法

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

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２

、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具

体手续如下：

（

１

）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

１

点的流程。

（

２

） 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①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办

理；

②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

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

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

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本期债券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个人所得税。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每手“

１４

京银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３８．４０

元（税后）；

（

４

）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

６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

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１４

京银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４８．００

元（含税）。

３

、对于持有“

１４

京银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非居民

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

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五、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北京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田振清

联系人：范东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３６５７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６００６８３．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华佳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０８２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1日

2016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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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20

日

－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8

人，代表股份

306,399,01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65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243,

042,200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2.49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63,356,

817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4709％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收购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306,399,0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22,599,9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综上所

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文化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文化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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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6

年

5

月

11

日召

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保持一致， 自权益分配方案

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且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3,47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

股派

4.500000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

10

股派

5.0000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

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6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16

年

6

月

20

日至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28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

行承担。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

号

咨询联系人：林宏 余平

咨询电话：

0724-2309237

传真电话：

0724-2309615

六、备查文件

1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2日


